
社会企业和普通企业的差
别在于是否以社会问题解决为
其第一使命，其次才考虑股东分
红等利润分配问题。 当前社会企
业在欧美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
得到了大量的实践，并已经成为
一种社会创新趋势。 在这个背景
下，中国公益界也开始讨论社会
企业、B型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
等概念，并由此带来了关于公益
与商业、公益与市场化的讨论。

公益事业从内而外可以简
单划分为“慈善”、“公益”、“社会
创新”三个圈层，是从“授人以
鱼”到“授人以渔”到“渔场生态
系统化改造”。 当到了社会创新
层面的时候，事实上，公益已经
开始需要融合商业思维和可持
续模式探索，而社会企业是其中
探索之一，被认为主要可以解决
传统公益组织不能自我造血和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理论的探索落实到实践中，
种种问题便暴露出来。 2017 年 3
月，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
坛发起的“中国社会企业奖”入
围名单公布，因为摩拜单车的入
围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
热议。尽管最终摩拜单车没有获

得任何奖项，但引起的反思却十
分重要。

这种反思与讨论在 9 月开
始的“二光”之争中进一步凸显
出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
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撰檄文《驳

“永光”谬论》，称徐永光否认人

的利他性， 颠覆了公益的本质。
两人的论战引发公益领域内的
大讨论，让曾经引起热议的“公
益市场化”议题再次被提起。“市
场化”是否是实现公益的最佳路
径呢？需要更多的思辨与实践验
证。

社会企业与公益市场化引争议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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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17 家公益机构联
合发起创立了中国社会企业与
社会投资论坛，旨在促进跨界交
流，推动行业发展及构建良好的
外部环境。 2016 年，社企论坛经
过筹备，发起首届“中国社会企
业奖”。 2017 年 3 月，入围名单
公布，这个原本可能只在小规模
范围内发酵讨论的奖项，因为摩
拜单车的入围而引发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热议。

很多行业内的人质疑，摩拜
单车是否能被称为“社会企业”，
更质疑，如果摩拜单车入围甚至
获奖，那么，其他共享单车是否
就天然具有了“社会企业”的属
性。

2017 年 6 月 11 日，“中国社
会企业奖”揭晓，摩拜单车没有
获得提名的任何一个奖项。作为
一个 2015 年 1 月才注册成立，
却已成为估值超过 30 亿美元的

“独角兽”公司，摩拜单车对“社

会企业”身份的主动申请、跃跃
欲试，在国内对“社会企业”还没
有一个统一认识的时候，质疑与
掌声并存，显得合情合理。

争议中入围

针对摩拜单车入围首届“中
国社会企业奖” 引发的争议，南
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认
为争议本身是好现象，可以让原
本社会关注度不够的奖项，变得
为人熟知。

徐永光说，摩拜单车是社会
企业，因为它的出现，解决了社
会的某个痛点。 一直以来，由于
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不完备，市
民大多面临从公共交通站点到
家门口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或
步行解决，或求助于黑车，安全
隐患重重。

此外，摩拜单车还有效降低
了碳排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对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失灵
的有益补充，也是对市场需求空
白的有效填补。

争议一方认为，摩拜单车的
大规模投放还造成了社会资源
的浪费，乱停乱放的现象增加了
社会的管理成本，而多轮融资的
摩拜单车其首要目标也并非实
现公共利益，并不认可摩拜单车
入围社会企业，并认为它的入围
还有可能使民众对当下并不普
及的“社会企业”认知产生迷惑。

“社企”概念不明

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很多人
看到了摩拜单车社会属性的一
面，也有人看到了摩拜单车商业
属性的一面。这是摩拜单车引发
争议的主要原因。但从根本上来
说，摩拜单车之所以会引发各方
争议， 是因为目前在中国学术
界，对“社会企业”的认定，尚没

有一套被普遍认可的定义和认
证标准。

很多企业家将社会企业理
解为有社会责任的企业。阿里巴
巴、万达等巨头掌舵人都曾在公
开讲话中表示，自己的企业也是
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究竟如何定义？从
学术界来看，社会企业并不是一
个组织实体的概念，其一个重要
特征， 就是为了达成社会使命，
通过商业的手段产生收入，使这
种使命得以可持续发展。在这种
过程中，社会企业有时是以公益
组织的形式来实现，有时是以公
司的形式来实现，是一个商业和
公益的混合体。

至于商业和公益之间孰轻
孰重，中国的公益圈有一个模糊
的共识，社会企业是“用商业手
段解决社会问题”， 其第一目标
是公共利益，追求商业利益是手
段而不是目标。

摩拜单车入围“中国社会企业奖”评选案例 1

2017 年， 一场激辩搅动了
整个公益圈。

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
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作为业内
资深人士，在近几年内大力批判
公益组织的低效能现状， 宣扬
“公益商业化”，试图引入市场化
手段改革公益行业。

8 月，徐永光出版集多年公
益实践和观点之大成《公益向
右，商业向左》一书集中讨论这
一议题，再次宣扬自己的观点。

9月，与之有过二十余年交情

的公益界大佬的中国人民大学中
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撰
檄文《驳“永光”谬论》，称其否认
人的利他性，颠覆了公益的本质。
两人的论战引发公益领域内的大
讨论，让曾经引起热议的“公益市
场化”议题再次被提起。

二人主要激辩人性本善/
恶、 利己/利他及由此衍生的关
于社会问题解决和公益慈善走
向的思考。如何在恪守社会公平
正义价值底线的基础上，让公益
在当前转型中国发挥它应有的

社会功能，值得深入思考。
徐永光曾多次在各种公益

论坛上讲社会企业。他认为在能
够形成商业模式的领域中商业
效率更高，这类民营非企业单位
应重新注册转型为社会企业，公
益应当像商业那样玩。他觉得公
益市场化是运用市场化机制引
入公益行业，实现公益资源的有
效配置。实现它需要打造公平的
公益市场交易环境，让公益市场
主体之间公平竞争，捐赠人可自
由选择公益机构和项目。

作为今年公益界沸沸扬扬
的“两光之争”中的一方，康晓光
于“中国公益年会”现场再次回
应了“向左向右”的话题。 他指
出，“左”更倾向于平等，所以“商
业向左” 这一说法没有问题;但

“右”意味着更强调效率，而公益
应该永远“向左”，它可向商界借
用技术、 管理手段和方式方法，
即“术”这一层面的元素，但不代
表可以“公益向右”；而今天商业
与公益的结合，原因实际上就是

“人类向善”。

“二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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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